
以
社
區主泊、

石研1

壹
、
前
吉

設
展
解
決
環
境
用
題

社
區
環
保
鐵
角
棋
式

「
國
」
常
大
得
無
法
解
決
小
問
題
，
而
「
家
」
又
小
得
無
法
解
決
大
問
題

(
Z
S
F

巴
∞
。
)
，
社
區
承
上
啟
下
，
正
是
最
適
當
的
功
能
空
間
。
「
社
區
」
這
個
名
詞
用
在
人
類

聚
落
(
Z
s
g
m
E
F
S
S
)
之
前
，
早
就
以
「
群
落
」
之
名
用
於
生
物
界
，
因
此
素
有

「
生
態
」
取
向
的
傳
統
，
並
具
有
「
空
間
細
胞
」
的
雅
號
。
用
於
人
類
聚
落
之
後
，
更
兼

其
「
社
會
」
取
向
，
常
被
認
為
是
「
大
都
市
中
的
小
村
莊
」

(
C值
5
.
s
a
N
)。
由
上
可

知
，
社
區
為
一
種
社
會
生
態
的
空
間
，
最
適
合
從
事
社
會
防
衛
及
社
會
動
員
。
由
於
環
境

污
染
已
成
為
人
們
日
常
生
活
的
一
部
分
，
「
富
裕
中
的
貧
困
」
現
象
常
常
可
見
，
「
家
」

是
一
個
污
染
源
乃
為
不
爭
的
事
實
，
家
的
「
堡
壘
化
」
也
無
濟
於
事
(
王
俊
秀
，
皂
泡
r

)
，
因
此
在
「
全
球
性
思
考
，
草
根
性
行
動
」
的
理
念
下
，
社
區
作
為
「
家
」
的
組
合
，

乃
理
所
當
然
成
為
環
保
行
動
的
最
適
「
力
場
」
，
也
是
最
小
的
「
環
境
自
治
體
」
(
須
回

• 
• 

一
一-

王
俊
秀

等
4
3
u
)
及
風
水
園
(
王
俊
秀
，

E
E
F
)
。
本
文
由
社
區
發
展
與
環
保
的
辯
證
闢
係

出
發
，
進
而
探
討
社
區
環
保
鐵
三
角
模
式
來
作
為
社
區
發
展
的
一
種
策
略
以
解
決
環
境
問

題
。

貳
、
社
區
發
展
與
環
保
的
辯
證
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種
組
織
與
教
育
的
行
動
過
程
(
徐
霞
，
這
∞
。
)
，
其
中
組
織
過
程
包

括
了
參
與
、
研
究
及
動
員
;
教
育
過
程
則
包
括
了
自
助
、
合
作
及
自
治
。
而
由
社
區
發
展

週
期

(
B
B
B
E志
已
m
Z

戶
。
可
g
g

丹
也
n
F
)來
看
，
初
期
大
都
由
社
會
運
動
的
方
式
開
始

，
長
期
則
將
初
期
的
議
內
化
成
為
生
活
方
式
而
形
成
一
種
教
育
及
行
動
的
過
程
。
特
別
是

環
境
環
保
運
動
所
視
為
中
心
綱
領
之
前
述
「
全
球
性
思
考
，
草
根
性
行
動
」
最
常
落
實
於

社
區
當
中
。
換
言
之
，
社
區
發
展
透
過
其
組
織
過
程
而
促
進
環
保
社
會
力
，
更
進
而
藉
其

教
育
過
程
而
鞏
固
環
保
地
盤
。
而
進
而
言
之
，
社
區
發
展
與
環
保
互
相
形
塑
，
具
有
「
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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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產
」
的
功
能
，
因
為
環
保
工
作
的
特
殊
性
格
亦
有
助
於
產
生
更
好
的
社
區
發
展
模
式
。

由
都
市
居
民
的
社
會
心
理
特
質
亦
可
用
來
探
討
社
區
發
展
與
環
保
的
互
動
關
係
。
傅

仰
止
(
3
2
)
由
分
析
公
私
場
域
的
觀
點
來
探
討
城
鄉
的
差
距
。
都
市
人
在
私
場
域
(
家

庭
、
親
密
朋
友
等
)
中
和
鄉
下
人
無
甚
差
距
，
但
在
公
共
場
域
中
則
有
男
外
一
套
冷
漠
相

待
的
互
動
模
式
(
戶
。
『-B
F
H
S
U
)。
此
種
人
與
人
互
動
的
冷
漠
模
式
也
導
致
了
公
共
場

域
中
的
寂
寞
孤
獨
感
(
章
英
萃
，
這
∞
∞
)
，
更
進
而
孕
育
出
容
忍
異
己
的
心
態
(
傅
仰
止

及
伊
慶
春
，
S
E
)

。
此
種
心
態
由
人
與
人
的
互
動
推
及
人
與
環
境
的
互
動
而
導
致
了
容

忍
及
姑
息
污
染
的
結
果
。

雖
然
個
人
社
區

(
M
v
q
g
s
-
g
g
g
5
5
)強
調
跨
地
理
範
圍
的
社
區
關
係
以
及

因
異
質
網
路

(
Z
Z
H
O苦
心
戶
可
)
而
成
的
社
會
圈
(
白
白
白
而
T
S
C
∞
)
|
在
都
市
化
高
的
地

區
有
其
存
在
的
背
景
，
但
也
因
此
公
私
場
域
的
界
限
也
會
趨
於
模
糊
。
換
言
之
，
都
市
人

暴
露
於
公
共
場
域
的
機
會
過
多
，
惟
有
消
除
或
減
少
公
共
場
域
的
陌
生
性
或
創
造
私
有
化

的
公
共
空
間

(
1
〈
缸
片g
m
℃
C
E
F
n也
只
巾
)
方
式
以
解
決
其
調
適
問
題
(
熊
瑞
梅
及
吳
文
壇

'
]
石
油
♀
)

在
此
種
「
公
私
不
分
」
的
情
況
下
，
社
區
的
角
色
因
而
凸
顯
出
來
，
一
方
面
社
區
是

公
私
場
域
間
的
「
緩
衝
場
域
」
，
即
由

「
冷
漠
」
進
入
「
親
密
」
的
過
渡
區
。
再
則
基
於

前
述
「
創
造
私
有
化
空
間
」
的
理
由
，
社
區
乃
成
為
「
家
」
的
延
伸
|
更
大
的
家
。
另

一

方
面
，
基
於
「
功
利
性
道
德
」
的
考
量
(
黃
光
園
，
這
∞
∞
)
，
「
遠
親
不
如
近
鄰
」
的
功

能
性
己
多
次
於
都
市
中
展
現
，
在
考
丘
吉
呂
立
。
斗
。
)
探
討
三
種
社
區
關
係
;
社
區
失
落

論
、
社
區
繼
存
論
及
社
區
解
放
論
，
環
保
作
為
社
區
發
展
的
催
化
劑
，
有
助
於
支
持
社
區

繼
存
論
及
社
區
解
放
論
。
由
於
污
染
的
無
時
不
在
及
無
處
不
在
的
特
性
(
王
俊
秀
，
這
涅

)
，
對
抗
公
害
的
威
脅
已
不
是
「
關
上
鐵
門
」
就
可
應
付
，
組
織
性
不
滿

(
O
H
m
自
E
N
且

已
叮
叮O
E

自
己
必
須
透
過
社
區
方
足
以
達
到
關
鍵
數
，
作
為
一
種
最
小
的
「
環
境
捍
衛
規

模
」
'
社
區
居
民
乃
有
被
「
團
結
一
致
」
的
趨
勢
，
而
此
即
具
有
社
會
運
動
(
特
別
是
資

源
動
員
論
)
的
性
格
而
這
也
是
環
保
促
進
社
區
發
展
的
另
一
面
相
了
。

參
、
社
區
環
保
鐵
三
角
模
式

為
了
遂
行
社
區
的
環
境
守
望

(
2
月

B
B
S
E
J

苟
且
各
)
，
本
文
嘗
試
提
出
環
境
鐵

三
角
模
式
來
作
為
社
區
發
展
的
策
略
以
解
決
環
境
問
題
。
本
模
式
起
源
於
區
位
三
角
形
;

人
、
空
間
及
活
動
(
目
字
L
U草
)
，
再
結
合
防
禦
空
間

(
Z
m
s
s
g
L
S
N
)的
概
念
而

成
，
共
有
三
組
概
念
•• 
環
境
侵
略
\
捍
衛
人
口
;
環
境
侵
略
\
捍
衛
空
間
;
環
境
侵
略
\
捍

衛
活
動
(
王
俊
秀
，
這
法
阻
)
，
此
模
式
可
視
為
「
典
範
轉
移

」
(
3
3
恥
而
目
前
王
丹
)
的

策
略
。
縱
觀
工
業
化
及
現
代
化
的
潮
流
，
成
長
典
範
(
母

Z
F
℃
S
S
H

苟
同
且
前
自
)
一
直

蔥
為
主
流
，
此
典
範
強
調
:
人
定
勝
天
、
成
長
沒
有
極
限
、
人
為
萬
物
之
靈
等
。
直
到
「

大
地
反
撲
」
'
人
們
才
警
覺
到
「
沒
有
環
保
為
基
礎
的
成
長
是
最
大
的
破
壞
」
'
「
牛
仔

式
」
經
濟
發
展
模
式
受
到
質
疑
。
因
此
環
境
典
範

(
2
月

S
B
B
H
3
3

學
問2
)
逐
漸
興

起
。
此
典
範
強
調
:
天
人
合
一
、
成
長
有
極
限
、
人
為
萬
物
之

一
支
和
其
他
生
物
平
等
相

待
。
已
發
展
國
家
基
本
上
已
由
成
長
典
範
轉
移
至
環
境
典
範
(
呂

-
F
2
7
3
∞
#
)
。
台

灣
則
正
在
半
途
上
，
即
已
自
成
長
典
範
出
發
但
尚
未
到
達
環
境
典
範
(
蕭
新
煙
，
這
家
)

。
而
為
達
到
環
境
典
範
的
策
略
中
，
由
綠
黨
主
張
的
「
綠
色
原
則
」
具
有
代
表
性
。
這
四

大
原
則
為
•. 

草
根
式
民
主
、
非
暴
力
原
則
、
生
態
思
想
及
社
會
責
任
。
這
些
原
則
和
社
區

發
展
並
無
相
悸
之
處
，
反
可
相
輔
相
成
，
其
中
Z
血
而
扭
曲(
3
S
)
所
提
倡
的
綠
色
社
區
(

m
H
m
g
n
o
g
g
g
ξ
)
更
落
實
了
上
述
諸
原
則
，
此
種
由
下
而
上

(
V
O片片O
B
|

毛
)
的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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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發
展
策
略
為
促
成
典
範
轉
授
的
重
要
因
素
。
以
下
分
別
敘
述
之
。

ω
U環
境
侵
略
\
捍
衛
人
口
:
「
人
不
一
樣
，
環
境
會
走
樣
」
正
是
環
境
侵
略
人
口
的

寫
照
。
由
台
北
市
民
政
局
(
巴
巴
)
的
調
查
中
得
知
台
北
市
民
最
感
興
趣
的
休
閒
活
動
是

卡
拉
。
只
及
看
電
視
，
更
可
證
明
人
與
自
然
的
疏
離
己
擴
大
層
面
。
何
況
環
境
侵
略
人
口

與
環
境
受
害
人
口
為
一
體
的
兩
面
，
例
如
高
雄
都
會
區
的
肺
癌
患
者
趨
於
年
輕
化

•• 

S

歲

以
下
佔
斗
-
H訣
，
顯
示
空
氣
污
染
及
吸
菸
為
主
要
原
因
。
而
衛
生
署
統
計
的

N
S
萬
吃
檳
榔

的
人
口
(
紅
唇
族
)
在
某
種
形
式
上
未
嘗
不
是
環
境
侵
略
人
口
。
再
則
政
府
對
於
汽
機
車

的
成
長
未
能
有
效
管
制
，
以
致
也
直
接
鼓
勵
更
多
的
駕
駛
人
成
為
環
境
侵
略
人
口
而
形
成

「
污
染
共
犯
結
構
」
。

在
意
識
、
知
識
及
行
動
三
階
段
上
，
「
知
行
不
一
」
的
現
象
也
是
解
讀
環
境
侵
略
人

口
的
指
標
之
一
。
環
保
署
(
皂
泡
尸3
3
)
委
託
蓋
洛
普
所
作
的
兩
項
調
查
可
用
來
說
明

此
現
象
。
一
項
「
綠
色
行
銷
策
略
調
查
」
指
出
九
成
以
上
的
民
眾
意
識
到
台
灣
環
境
問
題

的
嚴
重
。
但
只
有
$
-
M
G
F的
人
願
意
主
動
購
買
綠
色
商
品
。
男

一
項
「
環
保
績
效
民
意
調

查
」
發
現
對
環
保

「
關
心
」
的
民
眾
由
這
氾
年
的
也
﹒
斗
法
上
昇
至
3
3

年
的
軍
-
M袋
，
而

民
眾
環
保
常
識
的
平
均
得
分
只
有
注

-
M分
，
而
環
保
行
動
平
均
為
全
分
。
王
俊
秀
(
皂
白

V
)
會
於
新
竹
市
調
查
環
境
破
壞
人
口
(
開
可
)
的
區
位
分
布
，
指
出
凶
。
-
3

歲
高
中
高

職
學
歷
者
之
男
性
，
職
業
為
小
老
闆
或
中
下
主
管
者
有
忽
視
環
境
的
傾
向
。
上
述
之
環
保

績
效
民
意
調
查
也
指
出
:
最
不
願
動
手
作
環
保
的
民
眾
為

8
l
N

。
歲
，
居
住
於
中
部
及
南

部
者
。
而
社
區
作
為
「
沒
有
圍
牆
的
教
室
」
正
是
減
少
環
境
侵
略
人
口
而
培
養
更
多
環
境

捍
衛
人
口
的
「
好
所
在
」
。
人
雖
是
環
境
污
染
的
受
害
者
，
正
好
也
是
製
造
者
，
基
於
此

種
「
污
染
共
犯
結
構
」
(
王
俊
秀
，
這
法
郎
)
，
要
解
構
它
也
必
須
由
始
作
俑
者
的
人
下

手
，
而
社
區
的
社
會
控
制
力
正
是
重
建
「
環
境
倫
理
」
的
適
當
場
所
，
社
會
學
中
所
謂
的

「
關
鍵
數
」
也
較
容
易
於
社
區
中
達
成
。
換
言
之
，
環
保
種
子
(
例
如
環
保
媽
媽
，
環
保

小
尖
兵
等
)
透
過
社
會
學
習
效
果
，
在
社
區
中
具
有
很
強
的
感
染
力
，
如
再
加
上
匿
名
性

的
改
善
，
則
將
易
於
達
成
環
境
守
望
目
標
。

傅
宗
懋
(
皂
泡
N
)
一
項
有
關
台
北
市
社
區
守
望
互
助
的
研
究
發
現

.. 

β

﹒
合
法
的
受

訪
者
表
示
未
與
鄰
居
來
往
或
少
來
往
，
這
個
數
據
和
主
計
處
(
巴
巴
)
的

一
項
全
國
性
研

究
結
果
(
U
U
L
G
F
末
或
少
與
鄰
居
往
來
)
一
起
比
較
之
下
，
可
見
都
會
區
的
鄰
里
關
係
確

實
不
活
躍
，
但
值
得
注
意
是
一
方
面
獸
欲
的
都
市
居
民
肯
定
社
區
守
望
互
助
的
功
能
(
傅

宗
懋
，
巴
巴
)
，
告
訴
的
民
眾
願
出
資
改
善
社
區
環
境
品
質
(
研
考
會
，
皂
泡
N
)
。
另
一

方
面
各
種
功
能
團
體
及
社
區
的
「
新
三
姑
六
婆
」
漸
漸
取
代
左
鄰
右
舍
，
熱
心
公
益
，
增

加
了
社
區
居
民
的
向
心
力
。
其
中
社
區
環
保
媽
媽
的
角
色
更
扮
演
了
社
區
環
保
地
盤
建
構

的
催
化
劑
。

前
述
之
典
範
轉
移
也
當
然
會
增
加
更
多
的
環
境
捍
衛
人
口
，
除
了
精
英
環
境
主
義
(

而
{
F
Z
S
S
H
B
E
g
s
-
s
g
)
的
特
定
族
群
及
上
述
之
環
保
媽
媽
外
，
在
污
染
環
境
中
成
長

的
新
人
額
(
穹
的
艸lg
告
間
旦
巴
8

位
呂
京
已
的
)
也
形
成
另
一
環
境
捍
衛
族
群
。
由
傳
播
學

的
魔
彈
理
論
(
去
品
F
n切
已
-
2
叫
H
d
g
H
Y
)
中
得
和
，
環
保
宣
導
及
教
育
的
效
果
與
年
齡
成

反
比
，
也
於
學
童
對
於
此
穎
宜
導
，
未
有

「
防
彈
衣
效
應
」
'
故
效
果
甚
佳
，
並
因
此
產

生
「
由
下
教
上
」
的
連
銷
效
應
。

H
H環
境
侵
略
\
捍
衛
空
間•• 

社
會
建
築
家
們
一
再
指
出
:
硬
體
的
規
畫
可
多
少
減
少

社
會
治
安
及
污
染
的
死
角
，
但
空
間
使
用
者
「
無
意
識
」
、
自
我
家
畜
化
及
堡
壘
化
最
容

易
造
成
「
空
間
淪
陷
」
。
換
言
之
，
室
內
裝
璜
雖
豪
華
舒
適
，
鐵
門
外
卻
是
一
片
荒
蕪
。

再
則
中
國
人
習
慣
於
「
下
舖
上
住
」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甚
至
還
沿
襲
著
「
客
廳
即
工
廠
」
的

舊
俗
，
因
此
有
限
的
空
間
意
圖
創
造
無
限
的
功
能
，
不
相
容
性
更
是
大
大
增
加
。
例
如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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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
宅
區
內
或
公
寓
大
樓
內
設
神
壇
或
卡
拉
。
只
等
，
即
形
成
嚴
重
的
噪
音
公
害
。
王
俊
秀

(
皂
泡
出
)
使
用
部
表
情
法
來
評
估
台
灣
七
大
都
市
的
環
境
狀
況
，
由
研
究
的
初
步
結
果

看
來
，
都
市
越
大
，
環
境
要
「
快
樂
」
起
來
越
不
容
易
，
「
承
戴
容
量

」
超
載
的
程
度
常

抵
消
環
境
管
理
的
成
果
。
但
是
這
不
意
謂
著
小
都
市
較
易
展
現
「
快
樂
的
容
顏
」
，
因
此

端
賴
「
環
境
規
模
」
(
8
乏
自

B
S
E
m
n
丘
之
的
建
構
方
能
決
定
一
個
都
市
是
否
最
能

展
現
「
歡
顏
」
，
而
免
於
陷
入
環
境
迷
亂
情
境

(
S
S
H
O口B
S

旦
呂

O
E
Z
o

由
於
都
市
環
境
情
況
在
國
內
的
變
化
太
快
，
因
此
「
環
境
退
化
」
的
現
象
相
當
普
遍

，
不
管
這
七
大
都
市
的
「
表
情
」
如
何
，
總
而
言
之
，
退
一
步
者
有

•• 

台
北
、
高
雄
及
新

竹
市
;
退
二
步
者
為
嘉
義
(
由
快
樂
到
悲
傷
)
;
長
悲
型
者
為
台
中
市
;
進

一
步
者
只
有

台
南
市
。
顯
示
出
現
行
都
市
的
環
境
管
理
仍
在
治
標
階
段
，
要
解
構
此
種
現
象
，
退
而
求

其
次
由
「
社
區
」
作
起
恐
勢
在
必
行
。

由
於
污
染
早
已
是
生
活
的
一
部
分
，
退
入
家
中
也
只
是
「
治
標
」
'
人
們
更
需
要
社

會
互
動
及
互
助
(
徐
霞
，
這
g
)
。
治
本
的
第
一
步
乃
是
踏
出
家
門
尋
找
另
一
個
更
大
的

家
。
因
此
，
社
區
最
容
易
變
成
「
家
的
延
伸
」
。
目
前
流
行
的
不
要
在
我
家
後
院
(

Z
H
F自
J門
)
情
結
(
咐
，HE
m
g
f
H
m
L
海
軍
)
，
解
構
之
道
之
一
乃
是
將
社
區
變
成
最
適
當

的
後
院
(
由
〉
切J門
)
，
即
先
由
「
視
社
區
如
家
」
開
始
，
配
合
相
關
的
環
境
守
望
措
施
，

則
方
能
建
構
環
保
地
盤
(
王
俊
秀
，
迢
迢
曲
)
。
經
過
多
年
的
嘗
試
及
動
員
，
台
北
市
已

有
許
社
區
組
織
了
環
境
及
社
會
守
望
的
工
作
，
由
早
期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台
北
市
大
安
區
臨

江
街
住
戶
聯
手
將
色
情
趕
出
住
宅
區
後
，
保
衛
社
區
及
家
園
的
案
例
及
組
織
就
風
起
雲
湧

'
C
B
印
所
言
之
「
都
市
中
的
小
村
莊
」
在
台
北
市
的
社
區
中
一
再
展
現
。
靠
著
上
述
的

環
境
捍
衛
人
士
(
新
三
姑
六
婆
、
環
保
媽
媽
等
)
，
社
區
環
保
地
盤
的
建
構
有
一
定
的
成

果
，
例
如
三
型
社
區
、
綠
大
地
社
區
、
雙
和
社
區
、
民
生
社
區
、
大
直
社
區
等
。

已
環
境
侵
略
\
捍
衛
活
動
:
如
果
將
社
區
視
為
一
個
「
染
缸
」
'
則
各
種
環
境
侵
略
\

捍
衛
活
動
為
「
染
料

」
。
由
於
前
述
之
各
種
「
人
情
砂
漠
化
」
、
「
空
間
廢
墟
化

」
及
「

交
通
反
活
化

」
等
之
緣
故
，
各
種
環
境
侵
略
活
動
因
而
乘
虛
而
入
，
例
如
色
情
業
進
入
住

宅
區
，
以
及
垃
圾
包
圍
社
區
等
。
又
如
交
通
「
反
活
化
」
也
造
成
污
染
。
交
通
活
動
本
為

促
進
活
力
、
加
速
互
動
，
「
每
個
人
有
車
等
於
每
個
人
沒
車
」
'
形
成
特
有
的
塞
車
文
化

。
台
北
市
的
汽
車
族
每
天
浪
費
H
小
時
品
分
於
塞
車
上
，
而
通
勤
學
生
則
每
天
花
費
H
小
時

已
分
的
於
上
下
學
的
路
途
上
(
教
育
部
，
這
3
)

。
而
不
論
是
乘
公
車
或
騎
機
車
上
學
的

學
生
，
在
交
通
尖
峰
時
間
，
曝
露
於
大
氣
中
揮
發
性
有
機
物
質
(
〈
0
(
U
m
)
濃
度
為
美
國

洛
杉
磯
市
的
三
至
八
倍
(
詹
長
權
，
這
氾
)
。
尖
峰
時
刻
台
北
市
常
被
稱
為
「
全
世
界
最

大
的
停
車
場
」
'
塞
車
時
造
成
的
社
會
成
本
以
外
，
其
所
形
成
的
空
氣
污
染
更
讓
每
個
人

「
無
所
逃
於
天
地
間
」
。

針
對
各
項
侵
略
活
動
展
開
的
「
社
區
防
衛
」
即
為
環
境
捍
衛
活
動
的
開
端
，
消
極
性

如
社
區
巡
邏
及
逐
戶
宣
導
等
，
積
極
性
者
例
如
社
區
環
保
會
計
系
統
的
建
立
一
包
括
垃
圾

減
量
、
跳
蚤
市
場
及
集
體
購
買
等
。
由
於
環
保
政
策
的
走
向
轉
而
「
由
下
而
上
」

(
V
C
H
E

H
O
B
Z

可
)
，
諸
多
的
環
境
捍
衛
活
動
因
而
且
(
起
，
而
且
把
社
區
作
為
主
要
的
標
的
。
一

九
九
一
年
內
政
部
擬
定
「
社
區
發
展
方
案
」
致
力
於
下
列
三
項
目
之
推
動
:
公
共
設
施
及

環
境
管
理
、
社
區
福
利
、
社
區
認
同
感
，
並
在
台
北
市
選
了
三
個
示
範
社
區
。
同
時
，
台

北
市
環
保
局
也
成
立
了
社
區
環
保
叫
我
工
大
隊
或
環
保
天
使
來
推
動
各
項
環
保
活
動
。
同
年

環
保
署
也
開
始
推
選
全
國
十
大
環
保
社
區
，
而
負
責
各
種
垃
圾
回
肢
的
基
金
會
也
舉
辦
了

不
少
宣
導
活
動
。
主
婦
聯
盟
所
訓
練
的
環
保
媽
媽
也
歷
經
七
期
，
約
有

E
O
人
，
已
分
布

在
台
北
市
各
社
區
中
從
事
相
關
的
環
保
活
動
。
例
如
有
七
千
戶
的
大
直
社
區
結
合
附
近
四

所
學
校
所
作
的
資
源
回
收
活
動
，
以
每
週
可
。
。
公
斤
的
回
收
量
不
但
建
構
了
環
保
地
盤
，

一廿一月六年三十八國民華中



也
促
進
了
親
子
間
及
居
民
間
的
感
情
。
隨
著
跳
蚤
市
場
的
流
行
，
綠
色
消
費
及
惜
福
觀
念

也
在
社
區
開
始
生
根
，
例
如
北
市
西
門
地
區
所
辦
的
「
溫
馨
交
換
情
」
活
動
。
男
外
民
生

社
區
也
組
成
「
綠
色
小
精
靈
」
服
務
隊
，
從
事
「
讓
生
活
有
綠
」
的
活
動
。
為
了
社
區
活

動
的
整
合
，
由
民
生
社
區
號
召
而
成
立
了
「
社
區
資
源
交
流
協
會
」
也
開
始
運
作
。
而
第

一
個
以
環
保
精
神
為
經
營
目
標
的
潭
乾
社
區
合
作
社
，
也
於
一
九
九
三
年
七
月
由
主
婦
聯

盟
及
永
和
的
家
庭
主
婦
們
於
永
和
成
立
，
推
動
「
共
同
購
買
」
的
活
動
。
此
種
捍
衛
活
動

的
展
開
當
然
有
助
於
鞏
固
環
保
地
盤
，
甚
至
會
擴
大
其
「
後
院
效
應
」
使
得
周
圍
的
地
區

也
有
所
改
變
(
約
旦
叩
門
已
.• 

這
∞
斗
)
。

肆
、
結
論

社
區
的
重
生
是
一
種
生
活
方
式
改
變
的
全
民
運
動
，
社
會
治
安
敗
壞
將
導
致
社
會
死

(
的O
旦
旦
丘
之
，
環
境
污
染
將
導
致
生
態
死
(
R
S
E
m
)
，
社
會
及
環
境
守
望
一
方
面
使

得
社
區
有
了
「
呼
吸
」
及
「
脈
動
」
'
另
一
方
面
更
是
對
的
Z
M
V
H
Z叫
(
黑
槍
)
+
Z
H
U

(
污
染
)
的
挑
戰
(
王
俊
秀
，
這
3

個
)
。
環
保
的
基
髓
學
科
為
生
態
學
(
丹
已
。
想
)
，

其
語
源
的
O
F
r
g本
為
「
家

」
之
意
。
蓋
亞
假
設
謂
:
地
球
就
是
一
個
家
(
F
Z
S
間
的H
O
F

皂
白
)
，
因
此
環
境
管
理
為
家
庭
管
理
的
延
伸
，
而
家
庭
管
理
為
人
性
管
理
的
延
伸
，
「

社
區
」
最
人
性
化
且
最
能
整
合
「
家
」
的
力
量
而
用
之
於
環
境
保
護
上
。

參
考
文
獻

王
俊
秀

]
{
頃
。
]
戶
自

公
霄
，
申
訴
專
線
的
分
析
及
評
估
，
新
環
境
基
金
會

「
社
會
擾
流
的
理
論
與
調
查
:
環
境
管
理
的
社
會
學
分
析
」
'
第
四
屆
環

]
{
頃
。
H
H
V

]
戶
。
叫
“
山
間

H心
。
…w
r

H。
叫M
K扭
曲

]
戶
。
巾
MA
H
σ

境
規
童
及
管
理
研
討
會
論
文
集
.. 

甘
心
l

也
∞
。

「
環
境
主
義
是
都
市
的
生
活
方
式
:
社
區
環
保
地
盤
的
建
構
」
'
中
西
都

會
區
之
發
展
與
面
臨
問
題
研
討
會
論
文
集
，
中
研
院
歐
美
所
。

「
臉
部
表
情
法
及
都
市
環
境
診
斷
:
台
灣
七
大
都
市
的
個
案
研
究
」
'
台

大
城
鄉
及
建
案
學
報
，

(
3.. 
3
l
g

。

「
公
害
認
知
地
圖
與
垃
圾
考
古.• 

社
區
環
保
行
為
的
考
察
」
'
環
境
教
育

刊
，
5

月
號
。

「
風
水
圈
與
變
形
蟲
理
論.. 

試
論
中
國
式
環
境
規
畫
及
管
理
的
空
間
極
相

」
'
中
研
院
民
族
所
集
刊
，
(
已
被
接
受
)
。

]
戶
。
。
N

台
北
市
民
政
局

台
北
市
民
參
加
基
層
藝
文
活
動
之
意
向
調
查
報
告

。

研
考
會

H。
而W
M

徐
H
。
∞
。

教
育
部

]
戶
。
。
一

w

黃
光
國

]
戶
。
∞
∞

章
英
華

]
戶
。
∞
∞

傅
仰
止

台
灣
地
區
國
民
生
活
型
態
與
倫
理
調
查
報
告
。

霞

社
區
與
社
區
發
展
，
台
北
:
正
中
。

各
級
學
校
通
勤
學
調
查
報
告
，
教
育
部
統
計
處
。

義
務
性
道
德
與
功
利
性
道
德
.. 

台
灣
社
會
中
的
道
德
判
斷
及
其
相
關
變
項

，
於
楊
國
樞
、
種
海
源
主
編
•• 

變
遷
中
的
台
灣
社
會
，
頁
泣
。

-
H
室
，
台

北
:
中
研
院
民
族
所
專
利
。

都
市
化
與
機
會
結
構
及
人
際
關
係
態
度
，
於
楊
國
棍
、
塵
海
源
主
編
.. 

變

遷
中
的
台
灣
社
會
，
頁
品
。
l
H
室
，
台
北

:
中
研
院
民
族
所
專
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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